关于开展2018年“北京优秀青年工程师创新工作室”种子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区科协、园区科协，基层组织，相关部门：
　　为激发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热情，促进北京优秀青年工程师成才成长，引导青年科技工作者自觉投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北京市科协金桥工程”设立“北京优秀青年工程师创新工作室”（以下简称“青创室”）专项种子资金，支持青年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现就相关申报和评选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和项目数量
　　1.申报主体为年龄在45岁以下（1973年6月30日之后出生）的北京优秀青年工程师及其牵头组织的研发团队；
　　2.申报项目主要为首都重点发展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的科技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革新与改进；
　　3.项目责任单位应提供配套资金。
　　2018年计划资助项目20个，分A、B、C三类进行资助：A类项目每项经费8万元；B类项目每项经费6万元；C类项目每项经费3万元。
　　二、评选程序
　　各区科协、园区科协、基层科协负责本区域内项目负责人的推荐工作，被推荐的项目负责人经初步审核同意后，由区科协、园区科协、基层科协将候选人申报材料报送至金桥工程办公室。
　　对于推荐上报的候选人，由金桥工程办公室组织形式审查，主要针对项目负责人是否获得“北京优秀青年工程师”或“北京优秀青年工程师标兵”称号等情况予以核实。
　　由金桥工程办公室组织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按照《北京市科协金桥工程管理办法》进行评审，确定获得资助的项目名单。
　　将经评审委员会审定的名单，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公示期内对名单提出的异议，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对有关问题进行核查，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核查报告。核查结果及处理意见由金桥工程办公室审定。
　　对申报项目按A,B,C类分别发放种子资金。
　　对完成的种子资金支持的项目进行验收。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宣传。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评选工作，运用组织渠道和媒体传播等手段，广泛宣传评选活动，尤其是区科协、园区科协要积极动员和组织区域内企事业单位推荐申报。
　　（二）严格标准。各推荐单位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择优”原则，严格坚持评选条件，履行评选程序，确保评选质量。
　　（三）认真筛选。对拟推荐的项目负责人和项目进行认真审核，确保所推荐人选和项目是本单位重点支持领域或对本单位提升企业创新创造有积极意义的项目，原则上每个单位推荐一项。
　　（四）突出重点。申报材料是评审的主要依据，要保证客观、准确。要求重点突出项目的创新性成就和贡献。电子版材料与纸质材料应保持一致，非学术性报纸刊物的有关报道不作为证明材料。
　　（五）客观公正。凡发现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取消评选资格，并通报批评，确保评审活动的严肃性、权威性、公正性。
　　（六）按时上报。所有纸质材料请于2018年7月20日前报送至金桥工程办公室，并将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推荐材料包括：
　　1.由推荐单位出具推荐工作情况报告一式两份（200字内），须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2.由申报单位填写《“北京优秀青年工程师创新工作室”种子资金申报书》及相关附件一式两份，须加盖申报单位（项目责任单位）和推荐单位公章。
　　3.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工程师职称复印件、北京优秀青年工程师（标兵）证书照片复印件，各一式两份。
　　附件：2018年“北京优秀青年工程师创新工作室”种子资金申报书

